关于《德宏州州级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出行租赁车辆管理办法》编制情况说明
现将《德宏州州级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出行租赁车辆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有关编制说明如下：
一、编制背景和依据
为充实州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改革后公务出行车辆服务供给，稳步推进公务出行的社会化、市场化交通定制服务，加强统筹谋划，优化保障管理方式，进一步节约行政成本，确保机关高效运转，德宏州机关事务管理局每3年通过公开招标，确定州本级公务用车定点租赁服务企业并进行相应管理。本次研究出台《办法》，是严格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从制度层面规范州级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出行租赁车辆行为，坚持公务出行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提升公务交通分类保障方式，确保公务出行租赁车辆行为得到科学合理的管控，降低运行成本，强化对租赁车辆行为的监管。结合各单位公务出行车辆租赁需求，及以往公务用车社会定点租赁的管理要求，本《办法》对租赁使用范围、车型选择、经费管理等内容进行了明确，使《办法》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编制主要依据为：《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云南省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实施办法》、《云南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云南省公务用车平台管理办法》。

二、编制过程
按照《云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出行租赁车辆管理办法》文件，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务用车管理科在2025年10月中旬起草《办法》初稿，与州财政局行政政法科依据以往公务用车管理经验修改形成《办法（征求意见稿）》。10月24日-28日，《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了州本级行政事业单位的意见，11月12日在州机关事务管理局信息公开专栏发布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的公告，征求意见建议期限：2025年11月12日至11月19日。
三、主要内容和核心问题
《德宏州州级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出行租赁车辆管理办法》共6章24条。第一章为总则，对《办法》适用部门、相关定义作出解释；第二章为租赁管理内容；第三章为租赁车辆使用范围；第四章为租赁经费管理内容；第五章租赁监督管理内容；第六章为附则。
